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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鑫
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2924号文同意注册。《浙江
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
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网站（中证网，网址www.
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
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披露，并
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每股面值

发行股数

本次发行价格
（元/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员工参与战略
配售情况（如有）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如有）

发行前每股收益

发行后每股收益

发行市盈率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市净率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人民币1.00元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2,555.97万股约占公司
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本次发行全
部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26.50

无

无

2.98元（以2023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23元（以2023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11.86倍（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

14.20 元（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计算）

16.24 元（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1.63倍（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承销方式

募集资金总额

发行费用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联系人

保荐人
（主承销商）

联系人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
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网下投
资者和已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的境
内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及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禁止参与者
除外）

余额包销

67,733.21万元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10,657.77万元，明细如下：
1、保荐承销费：7,480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1,988万元；
3、律师费：680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484.91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24.86万元。
注：（1）以上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如
文中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
存在差异，系计算中四舍五入造成；（2）前次披
露的招股意向书中，本次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
用为10.59万元，差异原因系印花税的确定，税
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
0.025%，除前述调整外，发行费用不存在其他
调整情况。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 票 资 本 市
场部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0579-82366698

021-20262367

发行人：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2日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股票代码：601939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4-04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职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 6月 27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选举林志军先生担任本行独立董事的议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现已核准林志军先生的

任职资格，林志军先生正式就任本行独立董事。

林志军先生的简历请参见本行于2024年4月30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19）。

本行董事会对林志军先生的加入表示欢迎。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2024-067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

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杭州华辰电力控制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华东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联合体成员）中标了浙江建德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项目，中标金额约为

81.66亿元人民币。总工期暂定2252个日历天。

目前相关方尚未正式签署合同，上述项目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288 证券简称：农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4-041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变动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近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鞠建东农

业银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批复》（金复〔2024〕593号）。根据相关规定，鞠建东先生自 2024年 9月

10日起就任本行独立董事。

鞠建东先生的简历请参见本行2024年2月1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黄振中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本行独立董事，同时不再担任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

风险管理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兼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主席及委员、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

员职务。

黄振中先生确认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也没有就其离任需要知会本行股东及债权人的任何

事项。

本行董事会对黄振中先生任职期间为本行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143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2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33号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行政大楼101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5
844,827,857
32.582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平绪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其中董事吴敌先生、董事袁长长先生、董事宁红涛先生、董事

陈年德先生、董事李鹏先生、董事李华祥先生、独立董事杨雄先生、独立董事孟跃中先生、独立董事曾

幸荣先生以网络视频方式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其中监事会主席沈红波先生、监事张明江先生、职工代表监事

朱秀梅女士以网络视频方式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戴耀珊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4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2,173,558

比例（%）

99.6858

反对

票数

1,757,488

比例（%）

0.2080

弃权

票数

896,811

比例（%）

0.106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聘任 2024年度财
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27,744,452

比例（%）

99.1966

反对

票数

1,757,488

比例（%）

0.5319

弃权

票数

896,811

比例（%）

0.271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永新、马伊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696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8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遭受台风灾害影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4年9月6日，超强台风“摩羯”在海南省文昌沿海登陆，给海南省带来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百

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位于海南省的子公司受到了台风与暴雨叠加的灾

害影响，部分财产遭受损失，具体情况如下：

一、受灾情况及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台风来临前，公司根据气象预报事先启动防台应急预案，积极组织排查隐患风险，做好防风防汛

的准备工作，并有序停产停工。台风过后公司部分立体仓库、生产车间、冷库、职工宿舍、生产设施设

备和存货等财产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但未造成人员伤亡。面对灾情，公司迅速反应，专门成立抢险

救灾小组统筹调度全部资源进行抢险救援，尽快抢修受损的相关财产，抓紧开展灾情统计核实、应急

排涝、防疫消杀等工作，最大程度降低台风造成的损害。目前公司复工复产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公司

将进行快速修整并第一时间恢复生产。

二、预计损失情况

经初步估算，本次台风灾害对公司造成立体仓库、生产车间、冷库、职工宿舍、生产设施设备和存

货等财产损失预计约1,800万元（以上数据为公司初步估算数据，具体损失金额以经审计后公司定期

报告为准），预计对公司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已积极采取减损措施，确保将损失降到最小

程度。

三、其他说明

本次台风灾害对公司 2024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是公司初步估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年度审计报告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57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2024-039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 本公告中若出现尾差，均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9月11日（周三）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11日（周三）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 9月 11日 9:15至 9:25、9:30
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1日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239号N区29栋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晶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7人，代表股份 95,912,8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5953%。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95,345,22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0.4142%；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90人，代表股份567,6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81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5人，代表股份2,164,6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905%。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1,597,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509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90人，代表股份567,6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811%。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选举王晶先生、蔡亮发先生、倪磊先生、王鹏先生、李伟先生、曹洪

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寇纲先生、殷宪锋先生、孟晓转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选举陈丰山先生、苏海静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上述人员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王晶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95,373,2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4374%；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1,625,0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75.071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王晶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蔡亮发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95,358,9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4225%；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1,610,7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74.411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蔡亮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倪磊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95,359,0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4226%；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1,610,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74.416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倪磊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王鹏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95,371,9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4361%；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1,623,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75.012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王鹏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选举李伟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95,359,40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4229%；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1,611,1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74.431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李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6选举曹洪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95,359,4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4229%；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1,611,1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74.431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曹洪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寇纲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95,358,8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4224%；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1,610,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74.406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寇纲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殷宪锋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95,358,9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4225%；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1,610,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74.410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殷宪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孟晓转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95,359,2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4228%；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1,611,0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74.425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孟晓转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01选举陈丰山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95,359,9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4235%；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1,611,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74.456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陈丰山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3.02选举苏海静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95,359,0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4226%；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1,610,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74.415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苏海静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794,1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762%；反对111,08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158%；弃权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8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45,88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4.5128%；反对111,0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1315%；弃权7,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3557%。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5．《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794,1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762%；反对111,08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158%；弃权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8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45,88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4.5128%；反对111,0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1315%；弃权7,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3557%。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6．《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794,1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762%；反对111,08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158%；弃权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8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45,88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4.5128%；反对111,0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1315%；弃权7,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3557%。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7．《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794,1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762%；反对111,08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158%；弃权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8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45,88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4.5128%；反对111,0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1315%；弃权7,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3557%。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8．《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794,1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762%；反对114,08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189%；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45,88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4.5128%；反对114,0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2701%；弃权4,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17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792,8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749%；反对112,3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171%；弃权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8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44,6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4.4564%；反对11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1879%；弃权7,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355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793,4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754%；反对111,78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165%；弃权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8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45,18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4.4804%；反对111,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1638%；弃权7,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355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修订＜关于防范关联方资金占用和杜绝公司与关联方之间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制度＞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804,4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869%；反对103,78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082%；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56,18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4.9886%；反对103,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4.7943%；弃权4,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17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宁雪伶律师、陈佳敏律师为本次股东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57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2024-040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4年 9月 11
日以通讯与现场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会议当日以书面送达的方式

向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过半

董事推举王晶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晶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9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0名董事回避。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经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

下：

1．战略委员会：王晶先生（召集人）、蔡亮发先生、倪磊先生、李伟先生、寇纲先生；

2．审计委员会：殷宪锋先生（召集人）、孟晓转女士、李伟先生；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寇纲先生（召集人）、殷宪锋先生、王晶先生；

4．提名委员会：孟晓转女士（召集人）、寇纲先生、王鹏先生。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期间

如有委员不再担任董事职务，即自动失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资格，并由接任的董事自动承继委员

职务。

表决结果：9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0名董事回避。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蔡亮发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0名董事回避。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明远先生、曹洪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0名董事回避。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

同意聘任赵卫国先生担任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0名董事回避。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曹洪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0名董事回避。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艺蕾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0名董事回避。

三、其他事项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上述聘任的人

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2024年9月1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半年报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关于完成董事会、监

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57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2024-041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4年 9月 11
日以通讯与现场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会议当日以书面方式送达给全体

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过半监事推举陈丰山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陈丰山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即自本次监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陈丰山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半年报监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57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2024-042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11日分别召开了职工代表大

会、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产生了公司董事长、监事会主席、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长：王晶先生；

（二）非独立董事：王晶先生、蔡亮发先生、倪磊先生、李伟先生、王鹏先生、曹洪先生；

（三）独立董事：寇纲先生、殷宪锋先生、孟晓转女士。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6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任期自2024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半年报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
031）。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战略委员会：王晶先生（召集人）、蔡亮发先生、倪磊先生、李伟先生、寇纲先生；

（二）审计委员会：殷宪锋先生（召集人）、孟晓转女士、李伟先生；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寇纲先生（召集人）、殷宪锋先生、王晶先生；

（四）提名委员会：孟晓转女士（召集人）、寇纲先生、王鹏先生。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即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董事职务，即自动失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资格，并由接

任的董事自动承继委员职务。

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一）监事会主席：陈丰山先生；

（二）股东代表监事：陈丰山先生、苏海静女士；

（三）职工代表监事：周军先生。

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2名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
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其任期自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其中陈丰山先生、苏海静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2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半年报监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周军先

生简历附后。

四、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一）总经理：蔡亮发先生；

（二）副总经理：李明远先生、曹洪先生；

（三）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赵卫国先生；

（四）董事会秘书：曹洪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其中聘任总会计师事宜同时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即自第七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其中蔡亮发先生、曹洪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半年报董事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1），李明远先生、赵卫国先生简历附后。

五、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艺蕾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其简历附后。

六、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8-83262759
电子邮箱：zhengquan@scflyy.cn
传真：028-83251560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239号N区29栋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附件：李明远、赵卫国、周军、李艺蕾简历

李明远先生：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02年7月至2015年1
月，在四川省成都长途汽车运输(集团)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工作，历任：旅游公司客运科副科长、办证中

心主任、稽查科科长；长运建筑公司总经理；长运集团法律工作室副主任、企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综

合管理部部长、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公司监事等职务。2015年1月至2018年3
月，历任公司行政部部长、董办主任、总经理助理等职务；2016年10月至2023年2月，历任成都兆益科

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执行董事；2023年2月至今，任四川富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2018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李明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

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

任职资格。

赵卫国先生：198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2012年毕业于山东财经大学，美国

注册管理会计师。2012年 6月至 2019年 5月，就职于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有限公司，历任会计中心会

计、科长；2019年5月至2021年6月，任公司财务部副总监；2021年6月至2021年9月，任公司财务部

总监；2021年9月至今，任公司总会计师。

赵卫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

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

任职资格。

周军先生：197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2010年8月至2016年7
月，任公司股东代表监事；2016年8月至今，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周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监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

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艺蕾女士：199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14年毕业于东北林业

大学，中级会计师，持有深交所董秘资格证书。2015年4月至2017年12月，任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行政秘书；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历任公司财务会计、证券事务专员，2020年12月至今，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1年9月至今，任公司证券部副总监。

李艺蕾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

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的任职资格。


